
评价机构 广东汇成安全健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粤）-015

项目名称 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大径 LNG综合气化站工程

委托单位 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项目类别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81799375726R，法定代表人：

罗辉文，住所：普宁市区广达北路金叶园８幢首层，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经营范围：经营管道燃气：批发、零售：燃气管道材料，仪表及配件，燃气器具；

光伏发电；新能源、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建设；充电桩设施建设和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普宁中宏公司已取得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颁发的《广东省燃气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粤建燃证字 20-0058 号，有效期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

普宁市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心是广东省重点项目、广东省十大民生实事之一，是

普宁市练江综合整治的重要工程，也是中央环保督察高度重视的一个重点项目。

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大径 LNG 综合气化站工程（以下称“建设项目”）位于

普宁市纺织印染环保综合处理中心起步区纺织西路北侧，是综合处理中心供热供气配套项

目，为综合处理中心项目提供清洁能源（天然气）。

项目组长 赵文朋

项目组成人员 陈斌、林毅峰、刘霞

报告审核人 潘杰

过程控制负责人 谢雄英

技术负责人 刘海军

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了该项目的周边环境，调查了相关的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情况

评价结论：

建设单位已成立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制订有较为完善的燃气运营管理和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配备了应急抢险队伍和应急抢险装备、器械，符合现行国家有关燃气

经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能按照国家现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规

定进行设计和施工。建设工程及与之配套的安全设施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

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大径 LNG 综合气化站工程安全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现场照片：


